附件4：

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统计

主要指标解释及填表说明

一、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1.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指在粮食流通中处于基础地位，发挥公共服务性作用的粮食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检测和信息处理等设施和设备。

2.项目类别：指项目立项审批、核准或备案时项目名称或主要建设内容所属类别。

3.储备粮库项目：指以建设平房仓等储备仓容为主的项目，包括“退城进郊”异地重建的项目。

4.粮食物流设施项目：包括筒仓、浅圆仓、砖圆仓、道线仓等粮食仓房和铁路专用线、粮食专用码头、输送栈桥、铁路罩棚、地坪等配套设施建设以及运输工具等设备购置项目。

5.仓房维修改造项目：指对已有的储粮仓房及配套设施、设备进行修缮和技术改造的项目。

6.粮食检验检测项目：指粮油检验检测仪器设备购置、配套实验室建设、改造等项目。

7.粮食流通应急设施项目：指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应急成品粮（含食用油）库、加工设施和供应网点的建设、改造及快速中转设施设备配套项目。

8.农户储粮设施项目：指使用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为农户建设或配置的标准化小型粮仓、新型储粮装具等项目。

9.中央财政：指中央财政中有国家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投资和更新改造拨款投资，以及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拨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投资。

10.地方财政：指地方财政中有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投资和更新改造拨款投资，以及地方财政安排的专项拨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投资。

11.银行贷款：指报告期内向银行借入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借款。

12.利用外资：指报告期内收到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外资金，包括统借统还、自借自还的国外贷款，中外合资项目中的外资，以及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等。

13.其他投资：指在报告期内收到的除以上各种资金之外其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14.本年度完成投资：指项目从本年1月1日起至本年最后一天止完成的全部投资额。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

15.累计完成投资：指项目自开始建设至本年底累计完成的投资额。

16.项目运营主体性质：指项目建成后运营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填报国有、外资和民营。

二、填报说明

1.项目类别请按照该项目在履行立项审批（含核准、备案）程序时确定的项目名称分类填报。没有名称或批复名称不明确的按主要建设内容判断归类。例如，某项目建设内容有新建平房仓、立筒仓、批发市场、铁路专用线以及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等，如其履行立项审批程序后主管部门批复（备案）的项目名称为“XXX粮食物流中心”项目，则该项目类别应填入“粮食物流设施项目”一栏，如其批复（备案）的项目名称为“XXX储备粮库项目”，则应填入“储备粮库项目”一栏。

2.项目名称请填写该项目办理立项审批（备案）手续时使用的名称，如无具体项目名称，可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农户储粮设施项目以县为一个项目单位填写，各项内容的数据为全县合计数。

3.建设内容的各项统计指标（包括仓容、油罐、大修仓容、粮食专用码头、铁路专用线、设备、散粮接收发放能力）均填写本年度内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数据。

4.项目投资情况包括在建项目以及统计年度内完成的建设项目在统计年度内的投资。

5.单个企业填报统计软件的企业版；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企业填报统计软件的汇总版并逐级上报。

